
 擔任四股各種報表、超商代收業務、郵撥報
表業務、罰款分期付款業務、回郵信封販售
、營業車案件、輪值裁決窗口等業務，負責
盡職待人和悅、細心詳實解說並屢獲洽公民
眾好評。 

 四股前因人員異動，工作業務重新調整，純
芳分擔了原本庭嬅工作的各種報表，及超商
代收、郵撥等報表業務，幾乎是一半的工作
；另外還有原本的罰款分期付款等業務，任
勞任怨，值得鼓勵與肯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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